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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时间表和步骤 

（第 6.5 和第 13.2 条） 

公约秘书处的报告 

文件的目的 

根据 FCTC/MOP2(2)号决定，本报告作为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第二届会议推迟审议的项目之一提交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报告载有公约秘书处根据

FCTC/MOP1(7)号决定编制的路线图，其中列出了开展第 6.5 条和第 13.2 条所预见的

循证研究的时间表和步骤。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行动 

请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审议本报告附件 1 所载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

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并通过附件 2 所载决定草案。 

促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和具体目

标 3.a，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与工作计划和预算项目的联系：项目 1.3.1。 

未列入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其他经费问题：无。 

相关文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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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一届会议上

审议了公约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FCTC/MOP/1/11，并讨论了对加工烟草制品必不可少的主

要材料（“主要材料”）以及与免税销售有关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程度（“免税销

售”），同时考虑到《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的规定。 

2.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FCTC/MOP1(7)号决定，强调《议定书》要求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在《议定书》生效五年后确保根据《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进行循证研究。

在该决定中，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要求公约秘书处：(a)查明与《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相关的研究需求和差距；(b)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提交一份路线图，详细说

明完全遵照《议定书》第 4.2 条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第 5.3 条开展《议定书》第 6.5 和 13.2 条所预想的循证研究的时间表和步骤。 

3. 为执行 FCTC/MOP1(7)号决定，公约秘书处对关于主要材料和免税销售主题的现有

文献进行了初步评估，并采访了研究专家，以评估研究需求和差距的性质，同时为制定

研究路线图收集资料。 

研究需求和差距 

4. 关于主要材料和免税销售主题的现有研究似乎不足以支持对第 6.5 条和第 13.2 条的

实施进行知情讨论。在估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规模和程度方面，数据的可得性和方法

问题已被确定为对主要材料和免税销售主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挑战。 

对加工烟草制品必不可少的主要材料 

5. 学术文献详细分析了烟草供应链，包括其主要组成部分：烟草种植；烟草烘烤；初

加工；以及烟草制品的二次加工。已经确定了在整个烟草制品供应链中使用的各种材料。

特别是卷烟纸、过滤嘴和生产设备在二次加工阶段用于制造卷烟等最终烟草制品。 

6. 然而，现有的学术文献并未让人充分了解烟草供应链，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符合第

6.5 条所述标准的“主要材料”，即“对加工烟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识别”

和“可以通过有效的控制机制予以控制”。 

烟草制品的免税销售和非法贸易 

7. 尽管有许多研究估计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非法烟草市场的规模，但关于非法烟草

贸易的数据通常很少。免税销售与烟草制品非法贸易之间的关系只是被顺便提及，而且

主要是在旨在估计区域一级非法烟草贸易的研究背景下。在进行研究时，无法找到与全

球免税销售有关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程度的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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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外，在免税销售的情况下，用于估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方法之间存在相当大的

差异。缺乏估计烟草制品非法市场规模的标准化指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不同，大

多数学术研究的地理重点有限以及免税烟草制品的监管环境不同，这些都是重大的研究

障碍。 

循证研究路线图 

9. 开展循证研究的拟议路线图载于本文件附件 1。制定路线图时考虑到了第 6.5 条和

第 13.2 条规定的时限性，这些规定要求研究活动必须在《议定书》生效五年后完成。 

10. 针对上文各段所述的研究需求和差距，路线图包括三个组成部分：(a)旨在确定拟进

行的研究范围的初步步骤；(b)基于国家案例研究的核心研究活动；以及(c)根据步骤(b)

中主要研究部分的调查结果制定的可选步骤。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行动 

11. 请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审议本报告附件 1 所载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第 6.5 条和第 13.2 条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并通过附件 2 所载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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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 

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 

活动和时间表（2024-2025 年） 

总体考虑 

(a) 主要材料 

1. 《议定书》第 6.5 条要求在其生效五年后，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应确保在其下一届会

议上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查明是否有任何主要材料对加工烟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是

否可以识别，并且是否可以通过有效的控制机制予以控制。 

(b) 免税销售 

2. 《议定书》第 13.2 条要求在其生效后五年内，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应确保在其下一届

会议上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查明与烟草制品免税销售有关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程度。 

(c) 时间范围 

3. 根据第 6.5 条和第 13.2 条有时限的规定，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FCTC/MOP1(7)

号决定。根据 FCTC/MOP2(2)号决定，由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该项目。 

步骤 1 — 确定研究范围：九个月（2024 年 1 月至 9 月） 

(a) 主要材料 

4. 生产供消费者使用的烟草制品包括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可分为四大类：烟草种植

和收获；烟草烘烤；初加工和二次加工。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使用各种材料来操作产

品并为下一阶段的加工做准备。 

5. 没有发现有全面的研究来确定烟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材料是否构成符合《议定

书》第 6.5 条案文所述标准的“主要材料”，即“对加工烟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以

识别”，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的控制机制予以控制”。 

6. 一般而言，已经确定了材料的三个子类别：(a)仅用于烟草生产过程的材料，例如卷

烟纸和过滤嘴等；(b)两用材料，例如化学品、纤维素和醋酸盐；以及(c)烟草制品生产设

备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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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虑到烟草制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多个步骤和材料，有必要确定哪些步骤和材料需

要进一步研究。根据材料的类型，可以实施不同的控制措施。为了确定材料，将参考协

调制度的相应编码。 

(b) 免税销售 

8. 为了评估与免税销售有关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程度，需要确定以下方面： 

(i) 在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免税销售背景下，什么构成非法贸易； 

(ii) 在相关司法管辖区什么法律和监管框架适用于烟草制品免税销售；以及 

(iii) 在估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规模时，将使用哪种共同的参考单位（美元、百万

单位、总贸易份额、免税贸易份额等），以便于跨司法管辖区进行比较。 

(c) 初步研究方面 

9. 缔约方不妨考虑要求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处理有关主要材料和免税销

售主题的初步研究问题。 

10. 根据步骤 1 的结果，公约秘书处可寻求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的指导，以实施步

骤 2 中所述的核心研究活动。 

步骤 2 — 核心研究活动：16 个月（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4 月） 

11. 提出了一种实用的、基于案例研究的方法。案例研究的使用将有助于在受烟草制品

非法贸易影响最严重的司法管辖区收集与主要材料和免税销售有关的情报。公约秘书处

将确保受聘进行研究的顾问与缔约方联络点之间的协调。 

12. 为研究活动提出了一个暂定时间表。必要时可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的指导下

修订该时间表。 

(a) 主要材料 

13. 将邀请各缔约方在区域一级进行磋商，以确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每个区域

有兴趣参加案例研究的一两个缔约方。（2024 年 1 月至 3 月） 

14. 将作出组织和后勤安排，在表示有兴趣的缔约方的管辖范围内进行案例研究。将聘

请顾问与海关和执法官员进行面谈，并听取专家意见，以评估主要材料的贸易在多大程

度上助长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非法烟草。（2024 年 4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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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将编制一份问卷，以便利研究人员在访谈过程中开展工作。问卷将侧重于收集关于

非法材料跨界流动的证据（例如，通过参考缉获量），对材料市场进行摸底（包括了解所

涉行为者，无论是当地商业实体还是进口商），以及评估当地为控制特定材料而实施的

现有控制措施。 

16. 最多完成 12 个案例研究。（2024 年 7 月-12 月） 

(b) 免税销售 

17. 将请各缔约方在区域一级进行磋商，以确定世卫组织每个区域有兴趣参与案例研究

的一两个缔约方。（2024 年 1 月至 3 月） 

18. 将作出组织和后勤安排，在表示有兴趣的缔约方的管辖范围内进行案例研究。将聘

请顾问开展现场活动，以收集定量数据（如果有）和定性信息，包括通过与政府代表和

当地执法官员的面对面访谈，特别注意报告的免税烟草制品来源。（2024 年 4 月至 6 月） 

19. 在案例研究中获取的数据将与关于免税销售的现有信息进行比较，例如，通过参考

现有的空中交通数据或跨境销售额，以及关于全球非法烟草制品市场规模的现有估计

数，以便使用步骤 1 中采用的标准化参考单位对免税销售与全球非法烟草贸易之间的关

系作出初步估计。 

20. 最多完成 12 个案例研究。（2024 年 7 月至 12 月） 

(c) 最后报告 

21. 顾问将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一份最终报告，详细说明开展的活动和关于主要材料和免

税销售主题的案例研究结果。（2025 年 1 月至 3 月） 

22. 该报告将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召开前六个月定稿并通过公约秘书处的

网站提供给缔约方。（2025 年 4 月至 5 月） 

步骤 3 — 全球研究：24 个月（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后） 

23. 鉴于在估计全球非法烟草市场规模方面存在挑战，缔约方不妨考虑利用在核心研究

活动背景下获得的数据、方法和初步结果，着手开展更全面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研究。 

24. 缔约方还不妨考虑请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伙伴和选定专家合作，确定一种共同的

方法，以估计区域和国家一级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25. 该方法将以估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现有方法（如弃包分析、贸易数据分析、纵向

和横断面调查以及非法烟草缉获情况分析）为基础，并纳入一套标准化指标和数据收集

做法。将审议缔约方制定的现有方法。 



FCTC/MOP/3/6 

 

 

 

 

7 

附件 2 

决定草案： 

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 

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认识到《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议定书》）要求缔约方会议在《议定书》

生效五年后确保按照第 6.5 条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查明对加工烟草制品必不可少且可

通过有效控制机制予以控制的主要材料，并按照第 13.2 条查明与此类制品免税销售有

关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程度； 

忆及 FCTC/MOP1(7)号决定，其中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请公约秘书处确定与《议定书》

第 6.5 条和第 13.2 条有关的研究需求和差距，并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提交一份详细的路

线图，列出完全遵照《议定书》第 4.2 条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开展《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所预见的循证研究的时间

表和步骤； 

考虑到文件 FCTC/MOP/3/6 中所载的公约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1. 通过 FCTC/MOP/3/6 号文件附件 1 所载根据《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6.5

条和第 13.2 条开展循证研究的路线图； 

2. 要求公约秘书处： 

(a) 考虑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和《议定书》第4.2条的规定，积极寻求

和接受缔约方和其他国际捐助方，包括有关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以及金融和发展

机构的预算外捐款，以实施路线图； 

(b) 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报告路线图的实施结果。 

（2023 年 11 月 XX 日，第 XXX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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